
茺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刊维权
责任编辑

：

陈明
新闻热线

：（

010

）

84151655

E-mail:Quanyi2000@sina.com

Rights & Interests

人们常说
，“

不能用违法的手段对待违法
”。

这句话应包括两个方面
：

其一
，

执法者应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对违法者依法处罚
，

任何超越法律授
权的执法行为都是违法

；

其二
，

违法者面对执法者的违法行为
，

同样不应
采取超越法律的行为予以对抗

，

一旦其对抗行为突破法律底线
，

同样要受
到法律制裁

。

此案检察机关虽未对张金生作出批捕决定
，

其原因只是他的
行为未构成犯罪而并非没有违法

。

执法者依法行政毋庸赘言
，

公民守法也是刊登本案的应有之义
。

———

编辑手记

未经允许擅自散布他人隐私
，

最高
可罚款

5000

元
。

春节前
，

一打工者因一时贪念偷拿同
事存折并取走

1

万元钱
。

南京市市容
、

公安
、

社区联合执法人员在
进行环境整治时

，

强制将
“

拾荒者
”

存放的垃
圾进行扣押

，

遭遇
“

拾荒者
”

的反抗
，

并导致多
名执法人员受伤

。

事后
，

当地警方以
“

拾荒者
”

涉嫌犯妨害
公务罪对其进行刑事拘留

。

之后
，

公安机关
向检察院提请批捕

。

检察机关经过审查
，

否定了警方的指控
，

认为根据江苏省颁布的相关法规
，

执法者对
捡拾后整理堆放的垃圾应采取限期令其清
除

，

拒不执行者可进行
100

元
~1000

元的处
罚

，

法律并未授权执法人员可以强行将他人
整理好的物料进行暂扣

、

没收
。

本案是执法
人员违法在先

，

而
“

拾荒者
”

只是采取了过激
行为阻止执法人员的违法侵犯

，

检方对警方
提出其涉嫌构成妨害公务罪

、

申请批捕的决
定不予认定

……

去年底
，

笔者就此案进行了采访
。

现场冲突
张金山

（

化名
），

今年
35

岁
，

安徽滁州人
。

2001

年
，

他带着妻子从老家到南京拾荒
谋生

，

先后在南京六合
、

江浦
、

江宁等地过着
飘泊的生活

。

2005

年
5

月
，

经老乡帮助
，

张金山得以

在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某社区
“

安营扎寨
”

过起了相对稳定的生活
。

2008

年
4

月中旬
，

南京市进行全面市容
综合整治

。

4

月初
，

辖区的市容部门将通知精
神提前告知了张金山

，

要求他在整治阶段
，

把
捡来的垃圾按规定摆放

，

不得随意堆放
。

2008

年
4

月
14

日下午
，

市容队员和派
出所民警联合执法检查时

，

发现张金山不
但没有按通知要求摆放垃圾

，

而且将捡来
的废塑料瓶

、

啤酒瓶等捆扎好后散堆在村
内的道路两旁

，

严重影响了道路的畅通和
环境卫生

。

于是
，

执法人员决定对张金山违法堆放
的垃圾进行强制执法

。

当天下午
，

执法人员将清除车辆开到张
金山家门前

，

执法者表示
：“

张师傅
，

前几天就
给你发了通知

，

告知你不得随意摆放垃圾
，

你
既然不执行通知精神

，

我们只能依法办事
了

。 ”

说着
，

带队的市容管理人员和另外两名
队员

，

开始把张金山用蛇皮口袋装着的塑料
瓶往车上搬

。

张金山一看市容人员当着民警的面搬
运他的垃圾并准备运走便急了

，

冲到执法人
员面前不让搬捡来的垃圾

，“

你们不能搬我
的垃圾

，

谁搬
，

我和他拼命
……”

张金山妻子听到丈夫的喊叫声也来到现

场
，

试图阻止执法人员
。

几名女执法队员见
状

，

一齐上前将其强行拉走进行控制
。

张金山见状
，

跳上旁边的一个猪圈顶上
，

手拿着空酒瓶大喊
：“

谁再敢搬东西我就砸死
谁

！ ”

执法队员并不理会
，

很快将剩余垃圾搬
上了车

。

砰
，

砰
……

张金山将手中的空酒瓶向执
法队员扔去

，

在现场配合执法的民警见状
，

迅
速上前将张金山手上的瓶子夺下

。

为了不让搬运垃圾的车子开走
，

张金山
使出各种手段阻止

，

并再次将几个空酒瓶向
人群掷去

，

其中一只砸到了民警
，

而另一民警
被张金山咬了两口

……

各种说法
张金山最终被众人制服带到当地公安派

出所
。

在这场执法行动中
，

有多名执法人员被
打伤

，

被咬伤民警的伤情经初步检查为软组
织挫伤

。

张金山因此被警方刑事拘留
，

同时其因
涉嫌犯妨害公务罪

，

警方提请检察机关批准
对他进行逮捕

。

“

当时情况并不是像他们
（

执法人员
）

说的那样
，

他们那么多人围攻我
，

强行拉东
西

，

我被逼得没办法呀
！ ”

张金山对笔者哭
着说

。

当天的现场目击者有两种说法
。

一种说法认为
，

执法人员看到张金山上
来阻拦他们拉垃圾

，

就动手强行将张金山拉
开

，

同时也将他的妻子强行控制起来
。

张金山
看到执法人员不听他说明情况

，

对他的苦苦
哀求置之不理

，

于是发生了上述行为
……

后
张金山被执法民警强行按倒

。

目击者中
，

很多
人觉得张金山冤

。

第二种说法表示
，

执法人员将咬人的张
金山和民警分开后

，

张金山仍冲着对方骂脏
话

，

还捡了些酒瓶朝人群砸
，

将民警的手砸
伤

。

市容执法人员去抓他时
，

他又拿起扁担和
砖头朝人群打砸

，

有三名执法人员被打倒
。

关于当天张金山是否正在按通知精神进
行垃圾清理

，

张金山被拘留后称
，

事发当天他
请了几个老乡在清理废塑料

，

并对市容工作
人员保证第二天清理干净

。

对于拿酒瓶砸人的情节
，

张金山予以否
认

，“

我哪敢拿酒瓶砸人
，

只是把酒瓶摔在地
上吓唬人

，

借我几个胆也不敢砸人
。 ”

张金山说
，

我们一家生活十分不易
，

如今
小孩上学费用很高

，

一年
2

万多元都得靠夫
妻俩捡垃圾一点点攒出来

，

我被抓后孩子老
婆怎么办呢

？

涉嫌罪名不成立
日前

，

南京江宁区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
关提请对张金山逮捕的申请作出回应

，

不予
批准逮捕

。

南京江宁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此案后认
为

，

妨害公务罪
，

是指以暴力
、

威胁方法
，

阻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

。

本案中
，

由市容
、

公安
、

社区等部门组织
的执法队伍

，

在执法环境整治过程中存在未
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

。

根据
《

江苏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

第
50

条第
2

款规定
：

“

擅自在城市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
的

，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

限期清理
，

可以处以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

法律并未规
定市容执法人员可以没收和暂扣他人所堆物
料

，

而且执法人员在清理张金山所堆物料时
，

未出具相关暂扣清单
。

犯罪嫌疑人张金山为阻止执法人员拿走
物料

，

采用了谩骂
、

吵闹
、

砸打
，

直至后来咬伤
前来劝阻民警的过激行为

，

但其过激行为并
非针对民警执法

，

且市容队员未依法执行职
务在先

，

嫌疑人阻挠行为在后
，

因此不能认定
其行为涉嫌犯妨害公务罪

。

虽然
，

相关执法部门对检察机关作出的
不予批捕决定持有异议

，

但检察院最终还是
决定对因阻止执法人员拿走物料而采取砸
打

，

直至咬伤民警的张金山不予批准逮捕
。

公务侵权如何界定
南京律师李春静认为

：

公务行为是指公
务人员在工作时间

、

工作既定地点从事工作
内容范畴内的行为

，

或者在特定的时间或地
点为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履行职责所体现出的
行为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的司法解释

，

公务人员不仅包括立法时规定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

人大代表
、

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

，

也包括了司法机关
、

计划生育
、

烟草
专卖

、

工商管理等方面的行政部门工作人员
。

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执行公务应参照以
下标准

：

1.

该行为实施者必须是公务员或者是法
律

、

法规授权的组织的正式工作人员
，

或者是
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执行公务的人员

；

2.

该行为实施者必须出于执行公务的动
机和目的

；

3.

该行为必须在行政职权范围内进行
，

不得超越职权
。

因此
，

单纯以公务人员的公务行为是在
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内进行判断是不恰当

、

不全面的
。

本案中的南京市江宁区市容执法
部门工作人员

，

虽然其工作行为是在工作岗
位和工作时间内

，

但其工作行为超出了法律
规定的行政职权以外

，

所以认定其行为不能
算公务行为

。

东南大学法律系教授张赞宁先生认为
：

类似张金山的事件
，

近年来多次见诸报端
。

现
实生活中的诸多

“

张金山
”

们都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而此案的结果却让人感
受到了法治的进步

。

张赞宁认为
，

关键要划清公务行为
“

合
法

”

与
“

非法
”

的界限
。

老百姓并不与立法者
直接面对

，

其生活只是纳入基层政府治理的
范畴

，

因此对侵害公民权益的执法人员的行
为判断

，

将决定他们对政府管理体系的判
断

。

培养执法人员的守法习惯
，

并从法律上
、

制度上约束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
，

对于构建
和谐社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

2009

年
2

月
9

日星期一 农历己丑年正月十五

曹峰峻

6

版
7

版
7

版
6

版

犯罪行为增势迅猛
，

票面金额
10

年翻
了

200

多倍
。

火车票造假多发防伪技术待提高潜规则让农民工屡遭讨薪难题 立法约束
“

人肉搜索
”，

有益保护公民隐私 打工者一时贪念行窃检察院决定不起诉
从法律层面上界定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违法性质
。

http : / / www ．workercn ． cn

日前
，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就一起
丈夫死后

、

妻子在婚后将与前夫所生的子
女姓氏变更引发的纠纷作出判决

。

案情
王女士与花先生婚后生一男孩

，

姓氏
随父亲

。

2006

年
11

月花先生因病死亡
，

2007

年
9

月王女士与范某再婚
。

2008

年
3

月
，

在未告知花先生父母的
情况下

，

王女士擅自将儿子姓氏变更为范
某姓氏

。

孩子的祖父知道后多次找到王女士
要其将孩子恢复

“

花
”

姓
，

王女士不予理睬
，

认为自己是孩子的母亲完全有权决定孩子
的姓氏

，

他人无权干涉
。

2008

年
10

月
，

孩子祖父将王女士诉至
法院要求恢复孙子花氏姓氏

。

日前法院经审理后
，

支持了孩子祖父花
老汉的诉讼请求

。

说法
本案涉及到公民姓名权的法律含义

。

姓
名权

，

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
、

使用
、

变更
其姓名并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姓名的一种人
身权

。

姓名权包括命名权
、

使用权和变更权
。

一般情况下
，

我国公民出生后进行户籍登记
时

，

可由父母协商确定子女的姓名
。

子女长
大到有行为能力时

，

还可以自行选择父母姓

氏
，

如果子女已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

还
可以自行决定姓父母姓氏之外的姓

，

并可更
名

。

王女士更改其子姓氏
，

违背了前夫生前
意愿

，

侵犯了前夫生前在子女命名或更名上
的平等权

。

《

婚姻法
》

第
2

条第
1

款
、

第
22

条规
定

：“

实行婚姻自由
、

一夫一妻
、

男女平等的
婚姻制度

”、“

子女可以随父姓
，

可以随母
姓

”。

也就是说
，

父母在决定子女姓名
（

包括
姓氏和名字

）

问题上
，

有平等的权利
。

子女的
姓氏一经登记确定

，

表明是父母双方协商一
致约定的结果

，

日后若要变更需双方再次协
商一致

，

任何一方都不能擅自变更已确定的
子女姓氏

。

本案王女士再婚后更改子女姓
氏

，

显然违背了前夫的生前意志
，

王女士亦

无证据证实此番更改已在前夫在世时取得
了前夫的同意

。

况且
，

王女士将儿子改随继
父姓

，

显然也脱离了
《

婚姻法
》“

子女可以随
父姓

，

可以随母姓
”

的本意
，

因为
，

根据立法
本意

，“

子女可以随父姓
，

可以随母姓
”

中的
“

父
”

一般是指子女的生父而非继父
。

因此
，

王女士擅自将子女改变姓氏
，

侵犯了前夫生
前在子女命名或更名上的平等权

。

判决王女士恢复其子的原来姓氏与司
法解释精神相吻合

。

最高人民法院在
《

关于变更子女姓氏问
题的复函

》

中明确指出
：“

夫妻双方离婚后
，

未征得另一方同意
，

单方面决定将子女姓名
予以变更

，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

对于单方面
决定子女姓名的当事人

，

法院应当说服其恢
复子女原来的姓名

……”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
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

第
19

条规定
：“……

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
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的纠纷

，

应责
令恢复原姓氏

。”

本案中
，

虽然不是因为离婚
而产生的子女姓名权问题

，

但上述司法解释
所体现的

“

父母单方擅自变更子女原名的做
法是不当的

”

之法律精神不变
。

花老汉之诉符合民诉法的规定
。

《

民事诉讼法
》

第
108

条规定
：“

起诉必
须符合下列条件

：（

一
）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公民

、

法人和其他组织
……”

由
于公民的民事权利源于出生终于死亡

，

本案
花老汉提起诉讼

，

与其说是为了维护其子花
先生生前的合法权益

，

不如准确地说是为了
维护自己花姓家族的姓氏观念

、

姓氏利益
，

而其子花先生生前的合法权益只是王女士
不能擅自变更孙子姓氏的理由

，

因此
，

花老
汉当属

“

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

之
范畴

。

子女更改姓名的法定条件
。

离婚后的任何一方如要更改子女姓名
，

应与原配偶共同协商并取得一致
。

当然
，

这份禁止王女士擅自变更子女姓
氏的判决

，

并不排除其子日后享有变更本人
姓名的权利

。

根据
《

民法通则
》

第
19

条
“

公民
享有姓名权

，

有权决定
、

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
自己的姓名

”

之规定
，

以及
《

户口登记条例
》

第
18

条
“

十八周岁以上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
候

，

由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

之
规定

，

王女士与前夫所生之子在达到法定年
龄后

，

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姓氏
、

姓名
。

再婚后更改原子女姓氏的法律要件
朱炳辉

2007

年
3

月
9

日
，

江苏省徐州市鼓
楼区市容与城市管理执法局在全市系统单
位

，

首推
“

廉勤告知卡
”

制度
，

塑造全新的市
容和城管执法队伍和谐形象

。

据了解
，

新实
施的

“

廉勤告知卡
”

旨在加强服务意识
，

让
机关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或提供服务的过
程中

，

首先要向工作对象说明自己的身份
、

姓名
、

工号
、

告知工作对象
，

如发现本人有
吃

、

拿
、

卡
、

要等办事推诿
、

扯皮
、

不作为
、

乱

作为或其它行为
，

可向
“

廉勤告知卡
”

发放
单位投诉

，

还可以向上级单位和纪检监察
部门举报

。

雍君摄

2009

年
1

月
20

日
，

佛山首支城管执
法女子特勤中队挂牌上路

，

佛山欲借此提
升打造城管品牌形象

。

陈志刚摄

□

以案说法

“

不能用违法的手段对待违法
”

南京江宁区一起
“

涉嫌妨害公务案
”

留下的启示
一份

《

赠与合同
》

背后的法律关节点
陈忠强

日前
，

广西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就一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

丈夫在借
款尚未还清的情况下

，

会同妻子将共
有房屋附加赡养条件地赠与儿子

，

债
权人为此提起诉讼的案件作出终审判
决

，《

赠与合同
》

无效
，

驳回上诉
。

2007

年
8

月
25

日
，

广西宜州市
庆远镇居民韦忠华与朋友张兴忠借款
20

万元与他人合伙开办冶炼厂
。

2008

年
4

月
，

该厂倒闭
。

张兴忠
多次向韦忠华索要这笔借款

，

韦忠华
均以厂子倒闭

、

经济困难为由没有偿
还

。

2008

年
6

月
15

日
，

张兴忠将韦
忠华诉至宜州市法院

，

请求判令韦忠
华归还借款

20

万元及相应利息
。

2008

年
7

月
12

日
，

在这起借贷
纠纷案尚未审结之际

，

韦忠华与妻子
将其位于宜州市某开发区的一幢五层
楼房赠与儿子韦杰

，

双方签订了
《

赠与
合同

》。 《

赠与合同
》

的主要内容为
：

赠
与人在宜州市某开发区建有五层楼
房

，

该房是赠与人产权属夫妻共有
，

现
赠与人决定将该房地产无偿赠与儿子
韦杰

，

韦杰日后要对其父母进行赡养
，

否则
……

2008

年
7

月
25

日
，

张兴忠获知
韦忠华夫妻将房产赠与其儿子后

，

将
韦忠华夫妻列为被告

、

其子列为第三
人告上宜州市法院

，

请求法院判令
《

赠
与合同

》

无效
。

2008

年
8

月
3

日
，

宜州市法院对
张兴忠诉韦忠华民间借贷一案作出判
决

，

判决由韦忠华偿还张兴忠借款
20

万元及相应利息
，

判决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

。

之后
，

宜州市法院审理
《

赠与合
同

》

一案后认为
：

韦忠华与妻子在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向原告张兴忠借款是夫
妻共同债务

，

双方有义务共同偿还
。

韦
忠华与妻子在债务未清偿前

，

将财产
无偿转让给第三人韦杰

，

对作为债权
人的原告造成损害

，

原告的诉讼请求
合法有据

，

法院予以支持
。

法院据此判
决

：

被告韦忠华夫妻与第三人韦杰于
2008

年
7

月
12

日签订的
《

赠与合同
》

无效
。

宣判后
，

韦忠华不服上诉至河池
市中级人民法院

。

中院认为
，《

合同法
》

第
74

条的规
定

：“

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
偿转让财产

，

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
，

债
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
为

。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
财产

，

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
，

并且受让
人知道该情形的

，

债权人也可以请求
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

韦忠华与张
兴忠存在债务关系

，

韦忠华与妻子有
共同偿还的义务

。

在未偿清债务前
，

韦
忠华夫妻以赠与的方式将财产无偿转
让给其子女

，

对张兴忠的债权构成了
损害

。

确认他们之间的财产转让行为是
否有效

，

首先应当对该行为的法律性
质进行认定

。

依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
定

，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
无偿给与受赠人

，

受赠人表示接受赠
与的合同

。

该合同是诺成合同
、

单务
合同

、

无偿合同
。

而遗赠扶养合同是
遗赠人

（

亦称受扶养人
）

与扶养人之
间订立的关于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
养死葬的义务

，

遗赠人死后其遗产归
扶养人所有的合同

。

该合同的主体是
有限制的

，

即受遗赠人不能是遗赠人
的法定继承人

，

它是双务
、

有偿的法
律行为

，

是生前法律行为与死后法律
行为的结合

。

韦忠华夫妻与韦杰订立一份
《

赠
与合同

》，

名义为赠与合同
，

实际上是
遗赠扶养合同

，

该合同符合遗赠扶养
合同的构成要件

。

而按照法律规定
，

遗赠扶养合同
（

协议
）

的扶养人不能
是遗赠人的法定继承人

，

否则该协议
无效

。

本案的赠与合同
，

当事人的一
方就是另一方的法定继承人

。

该合同
违反法律规定

，

故他们之间的合同应
属无效

。


